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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3

 

 

县财政局： 

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

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4〕19 号）文件要求，对照绩效自评内

容和方法，我局开展了 2023 年度盐池县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

合风险普查绩效自评工作。现报告如下： 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

（一） 年中批复下达盐池县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

普查项目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 

2023 年年中县财政局下达我局盐池县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

综合风险普查项目资金共一批，金额为 57.96 万元。本项目资金

主要用于：通过开展盐池县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，

持续做好常态灾害风险调查和隐患调查业务，摸清盐池县灾害风

险隐患底数，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，客观认识盐池县灾害综合

风险水平，为国家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、吴忠市及盐池县有效开展

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、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

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。。 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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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 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 

盐财预（公共预算）2023 第 270 号文件，下达指标金额 57.96

万元。 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 

盐池县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项目资金 57.96 万

元，2023 年实际执行支付 57.96 万元。 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 

财务严格执行资金相关管理办法进行账务处理，使安全生产

管理费项目资金合理使用。 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(1)数量指标。指标 1：招标采购 1 次；  

(2)质量指标。指标 1：实际招标完成率 100%； 

(3)时效指标。指标 1：项目完成时间 2022 年 12 月； 

(4)成本指标。项目经费 57.96 万元； 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(1)经济效益。无 

(2)社会效益。指标 1：降低我县自然灾害风险：有所降低； 

(3)生态效益。无 

(4)可持续影响。指标 1：为我县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

作提供科学决策依据：长期； 




